
  湖南工业大学2016年“阳光杯”学生篮球联赛

                竞 赛 规 程

一、竞赛名称 

湖南工业大学2016年“阳光杯”学生篮球联赛

二、主办单位
湖南工业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3、 承办单位

湖南工业大学学生工作处

湖南工业大学教务处
湖南工业大学团委

中国教育工会湖南工业大学委员会

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  

四、比赛时间 
 （一）时 间：2016年5月10日—2016年5月24日
五、比赛地点：

     （一）地 点：河西新校区篮球场（学生宿舍19栋旁） 

六、参赛单位

湖南工业大学各二级学院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篮球竞赛规则》。

1、决赛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得0分(不得无故弃权)。比赛录取名次按最新篮球规则中有关名次排列办法执行。

（二）比赛进程

1、预赛: 2016年5月10日开始，14:00开幕式（河西新校区篮球场）

男子篮球队按上届成绩抽签分成A、B、C、D四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各小组前二名进入下阶段比赛（带成绩上）；女子篮球队如参赛队为16个队按上届成绩抽签分成A、B、C、D四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各小组进入下阶段比赛（带成绩上），如果参赛队多于12个队则分成A、B、C三个小组进行小组循环赛，取A、B、C组最好成绩的前八名进入下阶段，如参赛队小于12个队，则分成两组进行小组循环赛，取每个组的前四名进入下一轮。

2、决赛：5月18日开始（河西新校区篮球场）

男队：A组和B组前两名为E组， C组和D组前两名为F组进行循环赛，小组相遇过的队不再比赛。E、F小组前两名交叉，胜者进入决赛，负者争夺第三名；E、F小组后两名交叉，胜者决出5、6名，负者决出7、8名。

女队：抽签分成两个组进行循环赛（小组赛中相遇过的队不再比赛，按小组赛的成绩，即小组赛成绩带入此阶段）。

闭幕式时间：5月24日（男子组冠亚军决赛），地点：河西新校区篮球场。比赛结束后举行颁奖暨闭幕式。

* 比赛进程如因报名原因有变动会在抽签会上说明。
* 比赛遇雨由裁判组另行通知。
八、奖励办法

1、本次比赛将评出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男、女队各四支，颁发奖状。
2、各学院男、女队分别推选一名优秀运动员，颁发荣誉证书。
3、本赛事男、女篮球队各取前八名颁发奖杯，并对获得前八名的单位的运动员颁发荣誉证书。
4、最有价值运动员男、女各一名，颁发荣誉证书。

5、优秀裁判员8名（教师2人、学生2人）颁发荣誉证书。
九、报名办法

   (一）参赛运动员条件与资格审查

1、运动员必须是按照教育部有关国家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录取的有关规定，经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审核录取的、有正式学籍的、思想上进、文化成绩合格、并经校医院检查盖章证明身体健康适合参赛的在校、在读大学生和研究生。

2、大会将在比赛前、比赛中和比赛后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严禁非本院的运动员参赛。弄虚作假单位，一经查实，取消其比赛资格和获奖名次，并通报全校。

   （二）抽签报名会

1、各学院可报领队1名，男女队教练员各1名；男女运动员各12名。

2、报名抽签会于4 月 26 日15：00在体育学院大体部（河西新校区篮球场旁边）召开，各代表队于年4 月  26日15：00点前，将报名表（盖本学院公章的打印稿）交到体育学院大体部（河西校区）唐朔老师处，联系电话13975362207，电子文档发送到工大体育竞赛部（gdtyjsb@163.com ）邮箱；竞赛规程、报名表、通知下载邮箱：gdxslls@163.com，密码：121121，---工大学生篮啦赛。报名抽签会上各学院必需交参赛保证金500元，赛事中如出现斗殴、无故缺赛等情况，扣保证金500元；赛事平安，赛后一律全额退还。

3、报名表送交后，名单不能更改，如有特殊原因，必须经竞赛组同意方可修改。

4、各学院入场介绍词（字数不超过100字）电子文档必须在2016年 5月 6 日16:00点前发送到工大体育竞赛部邮箱（gdtyjsb@163.com）。

5、领队、教练员、裁判员联系会议定于 5月9 日14:00；地点：体育学院大体部（河西新校区篮球场旁边）召开。                                

十、参赛要求

1、各学院领队必须由本院负责学生工作的领导担任。

2、凡遇跨校区赛事时，各参赛队必须由教师带队。

3、各队必须备有深浅各一套比赛服。比赛服装，各队务必准备深浅两套不同颜色的统一比赛服，上衣前后要有严格按规定尺寸的号码，并在报名表上说明服装颜色，不符合者不能上场参加比赛。

4、进入前八强的队伍还须自备啦啦队。

5、各学院自备旗手一名（男），着长套运动装；引领女生一名，着装：白上衣、黑短裙。

十一、技术代表、仲裁委员及裁判员

技术代表、仲裁委员、总裁判长由体育运动委员会选派，除第一阶段赛事外，本次比赛的裁判员由体育学院选派专业教师或具备裁判员等级资格体育学院的学生担任，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裁判员的名单暂不公布。

十二、申述程序

（一）各代表队如对裁判的裁决有异议要求申诉的，按篮球规则的申诉办法执行。申诉报告由代表队领队签字后，交仲裁委员会处理。

（二）各代表队如对其他代表队的运动员资格有异议要求申诉的，必须在该运动员（队）首轮（场）比赛结束后1小时内写出书面申诉报告，并附有证明材料，由代表队领队签字后，交仲裁委员会。超过此期限，留待本阶段结束后调查处理。

（三）送交申诉报告的同时须交申诉费500元，若申诉成立，退还此款，若申诉与事实不符，申诉费不退还。一律不接受口头申诉。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湖南工业大学体育运动委员会

    2016年3月19日
附：湖南工业大学2016年“阳光杯”学生篮球联赛报名表
	领队姓名：                    联系电话：    

男队教练姓名：                联系电话：

队长姓名：                    联系电话：

队员姓名 (号码)：

女队教练姓名：                联系电话：

队长姓名：                    联系电话：

队员姓名 (号码)：




单位意见（加盖公章）：

                                                        2016年 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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